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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案是这样被防止的
——从一起真凶再现的案件说起

□ 牟治伟

（一）

这是一起真凶再现的案件，与以
往媒体报道的真凶再现的案件不同的
是，这是一起人民法院有效防止错
案、避免错杀、真凶再现的案件。

在一起抢劫杀人案件中，死者被
杀害于家中，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为由，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被
告人抢劫杀人的事实不予认定。然
而，令人惊心动魄、不寒而栗的是，
数年后，真凶再现，落入法网，并被
同一个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

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公诉机关
指控，2005年11月25日16时许，被
告人张尾平窜至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开福寺路附近，尾随被害人刘某某至
某小区602房门口，乘刘某某开门进
房之时，张尾平迅速将其推入房内捂
住其口鼻索要钱财。其间，为制止刘
某某反抗，张尾平持其事先准备好的
一把水果刀朝刘某某前胸连捅数刀。
随后，张尾平从刘某某随身携带的包
内取得现金1000余元和1台三星牌手
机后逃离现场。事后，经长沙市公安
局直属分局开福分局法医鉴定，被害
人刘某某系他人以锐器造成颈部、胸
部及肢体等处严重损伤，多处开放性
损伤引起大失血而死亡。

公诉机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有：物证照片、书证；证人证言；被
告人张尾平的供述与辩解；尸体检验

鉴定书、长沙市开福区价格认证中心
的价格证明书等；现场勘验笔录、辨
认笔录、现场照片；视听资料等。

另据后来张尾平的公开陈述，其
在审讯中，不仅做了多次有罪供述，
而且还写了一份“悔罪书”，描述了
自己的作案过程，并称“自从我做了
这件事以后，我很后悔，后悔对不起
被我杀害的人，给家属带来极大的痛
苦及损失等等”。

（二）

审理本案的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查后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张尾平犯抢劫罪，但现有证据，包括
张尾平的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法医
鉴定等证据存在矛盾，不能相互印
证，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
求，无法证明被害人刘某某被抢劫并
致死亡系被告人张尾平所为，因此指
控张尾平犯抢劫罪的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不予认定。

数年后，杀害刘某某的真凶谢三
元出现，后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判处死刑，并已执行死刑。

长沙中院有效防止了这起抢劫杀
人案件成为错案，避免了将被指控的
凶手 （“假凶”） 认定为“真凶”，
避免了错杀，这是人民法院有效防止
冤错案件的典范。

如果法官当时未能坚持证据裁判
原则，屈从于各种外在压力而降低证
据裁判标准，认定被告人抢劫杀人罪
名成立；如果法官当年不是抽丝剥
茧、认真细致地审查证据，而是轻信
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和悔罪书，认定被

告人抢劫杀人罪名成立；如果法官当
时没有坚持疑罪从无的理念，而是作
出了留有余地的判决，那么，数年后
的真凶再现，将使当年承办该案件的
法官承受错案责任的追究。

至今思之，仍不得不佩服当年承
办该起案件的法官的勇气和智慧，正
是他们对法律的严格坚守，对证据裁
判规则的严格遵循，不轻信口供，坚
持疑罪从无，防止了一起真凶再现的
冤错案件，避免了将一个无辜的人错
杀。

这起错案的有效防止，生动而形
象地告诉所有刑事法官：只有依法裁
判，只有严格践行证据裁判原则，坚
持疑罪从无的理念，才能够有效地防
止冤错案件的发生，才能够更有效地
防止错杀。

（三）

刑事案件，关乎一个人的生命、
自由、财产和名誉。一件刑事案件的
错误判决，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所造
成的影响往往是灾难性的：轻则财产
被没收，名誉遭毁损，重则妻离子
散，家庭破碎，身陷囹圄，丧失生
命。一件刑事案件的错误判决，对被
告人来说，有时候真可谓是灭顶之
灾。特别是牵涉到命案，刑事法官能
否坚持疑罪从无的理念，能否严格坚
持证据裁判原则，被告人的权利能否
得到充分的保障，被告人能否在法律

程序上得到公正的审判，直接关系到
被告人的生与死。

也许，人民法院在当年判决张尾
平抢劫杀人罪名不成立时，还承受着
各种无形的压力，但是，这些无形的
压力并没有影响人民法院依法下判决
的勇气和决心。作为本案的法官，他
们清楚地知道：刑事法官的职责，不
仅要通过公正的审判依法打击犯罪，
还要通过公正的审判保护无辜的人不
受追究。

严格审查证据，严格依法裁判，
敢于坚持原则，不屈从于外在压力，
依法避免无辜的人遭受死刑判决，对
刑事法官来说，无异于拯救一个人的
生命，这是一名刑事法官最大的职业
荣耀。

“牺牲公正是法官的耻辱，为公
正而牺牲是法官的荣耀。”不唯权，
不唯上，只唯法，应当是法官的职业
操守和办案原则。对刑事法官来说，
要避免错案的发生，除了牢固树立无
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思维、坚持证据
裁判原则的理念外，还要努力使自己
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地位、不偏不倚
的态度，力戒使自己成为追究犯罪的
第二公诉人，确保被告人在每一起案
件中都受到公正的审判。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
士研究生）

牛津大学法学教授阿尔伯特·戴
雪出生于 1835 年英格兰北安普敦，
他一生跨越两个世纪， 1922 年去
世，准确说他是 19 世纪人。我们将
戴雪及其《英宪精义》贴以“现代”
的标签，不完全因为两者跨越至时间
意义上的现代，更在于戴雪及其《英
宪精义》本身，确定了英国现代法治
思想、现代宪法原理的基准：代议制
和民主政治、个人权利的司法保障。

一般认为，工业化开启了英国的
现代，而代议政府、民主政治以及法
律对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对专制
武断权力和特权的否定、限制，构成
了另一个纬度上的英国的现代。经济
纬度上的现代和传统，存在较为明确
的时间划界，而政治和法律纬度上的
英国传统和现代的划界，不是时间意
义的，是观念层面的。

《英宪精义》 中，戴雪对法的
“现代”的理解和阐发，建立在与传
统英国政治法制、宪法实践的比较之
中。在其论述中，英国现代法治是对
传统的承继，与之交织，却在不知不
觉中改变了传统的某些方面，实现了
法治精神的彻底转化。

法的现代与传统的承继、交织，
很大程度上源于英国法的非成文性
质。它不是以一个或数个书面文本为
核心，宣告规则、再予以实践的过
程；相反，英国法是先有政治实践、
司法实践，而后有规则的。戴雪描述
了英国政治和法律历史实践中的三种
动力，以之把握英国政治和社会生活
的根本法则：巴力门主权，代表议会
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力；法律主
治，代表普通法院拥有的保障个体权
利的司法权力；宪典的效力，代表君
主、上议院 （贵族院）、内阁拥有的
行政权力或说古老特权的遗迹。此三
种力量各具的特点及相互作用，决定
了英国法的特殊色彩，一方面，它是
传统的、继续性的、守旧的；另一方
面，它又是柔性的，随时代、因人为
而变化。

从集权传统生成代议政治

巴力门一词源于国内最早也是目
前唯一刊行译本译者、民国时期雷宾
南学者的音译。巴力门是英国至高的
立法者、主权者，是君主、上议院
（贵族院）、下议院（众民院）三者的
合一。参照布莱克斯通、爱德华·
柯克对巴力门权力地位的判断，戴
雪对巴力门特点的描述可概括两
点，其一为“至高”，其二为“万
能”。巴力门的“至高”，指它不受
制于任何人任何事，特别表现为巴
力门所立法律的至高性；巴力门的

“万能”，指巴力门可立法，也可毁
法，而此类法律既可干涉关乎国家
命运的政务，如王位继承、国教变
更，也能干涉铁道、港口、船坞、
私家地产，婚姻……各类私权。

巴力门的“至高”和“万能”，
多体现出英国政治“传统”的一面。
英国自诺曼征服，即受制于一个绝对

权力享有者——君王的统治；15 世
纪到 17 世纪，自都铎王朝到光荣革
命，君主的权威经历了重振、强化、
衰弱、短暂废黜又与议会共存的过
程。从君主独裁到巴力门共治，不变
的是，最高权力聚合于一特定主体，
戴雪将此特点称为“单一主义”，并
与美国分权制度予以比较。

英国的政制保留了传统的政治核
心的存在，而美国的中央权力则分配
于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各自
享有独立、平行且相互制约的权限和
权能。在美国，不但中央权力，联邦
与各州的权力也被区别分化，联邦政
府处理带有公共性质的事务，其余权
力留给各邦。与之匹配的制度设计遂
为“宪法至尊”，各机关、各地方的
权力皆聚合于联邦宪法。对于美国的
联邦政制和宪法至尊，戴雪不以为
然，相较英国的巴力门主权，戴雪认
为，权力的分化，将阻碍政府的运
作，破坏政府的效能，“联邦政制果
何物乎？是不过一软弱无能之政府而
已”，绝对的立法主权，或巴力门主
权，与能控制一切权力的宪法的存在
不能相容。

一方面，巴力门主权保留了英国
集权政制的传统，巴力门主权是君主
和两院的合一，合一的决议才能成为
法律；而另一方面，现代的民治逐渐
替代王制和贵族统治。宪法惯例中，
君主服从于两院，两院分歧时，贵族
院对众民院稍作让步，而众民院代表
了选民的意志。因此，巴力门主权
的本质，是保留了传统集权特征
的现代的代议政制。

同时，在巴力门主权下，英国
的所有法律并不存在“宪法－一般
法律”此类法律的位阶，法律的产
生和变更，机关同一、立法手续同
一。“英国宪法，君主与两院有权改
变或废除任何法律；他们可变更极
重大的法律，如改易王位继承法
案，撤销英格兰与苏格兰合一法
案，恰同变更轻小的法律，例如，
通过一法案使某公司有自牛津至伦
敦的铁道铺设权，依同一程式，并
无繁简之别。”戴雪将英国法此特性
与法国法比较，将无区分法律特殊性
及修改程序特殊性的英国法称为“软
性”，而宪法或根本法不能与普通法
律同一变更手续的法国法，称为“硬
性”，戴雪认为，虽然不能建立宪法
不变性与法国多革命暴动的直接关
联，然而，巴力门主权下的法的柔
性、伸张性，对于保存英国政治和社
会的传统不无影响。

从司法过程生成个人权利
的救济和保障

强调个人权利的平等保护，此乃
现代法治的题中之意，然而，戴雪指
出，在英国，此现代法观念并非因时
世激荡一次造成，而是“千百年，法
院替私人权利力争得到的结果”。个
人权利的实现通过普通法院得以保
障，而非成文法宣告，构成了英国法
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色。较之法国通
过人权宣言以及 1791 年宪法对自由
发言、印刷、发行等权利的郑重保
证，虽然英国成文法规范中并没有

“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明确
表达，但事实上，司法判决通过确立

“言论的界限”以确立“言论的自

由”，即由毁谤法规定，言论不能够
攻击个人、发泄私愤，界限的公允程
度由陪审团确定。

英国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肯
定，不在于宣告而在于救济，但也可
以说，它通过救济实现了宣告的效
果。戴雪以公众集会权为例，英国法
律正基于个体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
获得公众集会权利正当性的论证；司
法论证立足于传统个体权利，实现对
现代公民政治、社会权利保障的扩
展：“是故集会的权利并非别物，他
不过是法院所有一种见解，而这种见
解实系观察个人的人身自由及个人的
言语自由而得到的结果。英吉利法律
并无特别规定，以允许三人集会。但
法律固明许甲有权往任何处，而如意
所之；凡其所往，法律必不至视同侵
害行为……”

戴雪又以已婚妇女的独立财产权
为例。早期普通法中，妻子因婚姻缔
结，法律地位及财产均融入丈夫的存
在。如果这女人嫁给了一个赌徒，她
无法制止她丈夫对其财产的挥霍。直
至 20 世纪初年，已婚妇女的财产权
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得以宣告，
然而，在此之前，对此权利的保障已
经在衡平法院数个世纪的时间里渐进
地构建起来，“1800年，衡平法院已
经为了使已婚妇女能够拥有独立于丈
夫的财产权奋斗了几个世纪，努力使
已婚妇女能够像男子或未婚妇女一样
充分地行使财产权……通过法官造法
的方式……巧妙地发展形成：即便一
个人可能无法管理自己的财产，但他
可以设立一个受托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管理这份财产，而受托人唯一的职
责就是执行信托条款。因此，在已婚
妇女财产方面，就逐渐产生了如下结
果。不论是婚前还是婚后所得，信托
给受托人的、由妇女独立处分的财产
都是该妇女的独立财产，也即，这些
财产无论如何都不属于她的丈夫。受
托人只能按照信托协议的条款进行处
分，按照妇女的意愿和指示来处分。”

不仅是已婚妇女的财产权，有关
联合权的法律、有关雇工致人伤害的
雇主责任，议会立法对个人权利的宣
告均建立在衡平法已经发展起来的规
则之上。戴雪总结说，衡平法规则几
乎完全决定了后期立法对权利宣告的
内容和方向。在根本上，个人权利的
救济通过司法过程渐进地得到保障。

从贵族特权生成民主政治

戴雪定义的宪典，是政治家行动
的规则，是政治家行使裁决权力的规
则。与宪法相区别，这些规则并不施
行于法院，类似政治活动的惯例。宪
典文化具有古老的历史，它实质是为
如何运用特权而设立的，例如，巴力
门每年集会一次的规则，即源于君主
的召集巴力门的特权。

在现代，建立于特权传统的宪典
文化，趋向于平民化的政治理念，例
如，元首权力由阁臣代为行使的规
则，规定阁臣的出身必须为两院议
员，更须受信任于众民院；又如贵族
院对众民院遇分歧让步的规则，万一
贵族院坚持己见，不愿接纳众民院的
判断，元首甚至可以增设贵族议院的
名额，冲破反对势力。

当然，元首的私人情面和势力依
然存在，如以君主名义执行的国家重

要行为，审判员的委任、主教的增
设，以至外交的处理，以及内阁的决
定交战、合约等问题的特权，皆可以
不必咨询两院。然而，戴雪认为，这
些特权的残存并不与民主政治对立，
它恰恰是全英人民所意愿保留的。民
众所意愿的，是女王作为可理解的治
国力量，以及与贵族院共同产生的尊
荣的氛围。

传统为传统，非为真理。英国现
代法治中的传统遗迹，并不完全意味
着英国人、戴雪对民族传统的自珍，
或者对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温和应对
社会变迁的乐观，现代英国法对传统
的保有，也并不意味着对现有秩序轻
易的默认。1914 年，戴雪应邀到美
国哈佛大学讲演，后辑成 《19 世纪
的英国法律与社会观念》 一书，在
导论中，他描述了 19世纪末期至 20
世纪初年，为回应社会变迁，英国
法律发生的激烈的变化，成文立法
增加的趋向以及立法中的集体主义
的趋向。穷人与富人的反差、既存
制度与人们欲望的反差，工厂运
动、现代商业趋于联合、垄断和国
家经营的特征以及社会主义观念的冲
击，在 20 世纪初年的英国酝酿着根
本变革的渴望。

在这样的气氛里，戴雪提出了他
的主张，英国的法治是生长的，也是
人为的，但这两者并不矛盾：“法律
与舆论确实紧密交织。每一部法律必
定都要以某种普遍理念为基础，并且
法律不可避免地从该原则或理念中获
得或多或少的权威。”即便是边沁这
样力主法律改革的思想家，戴雪认
为，其思想的活力根本在于对时代需
求的回应，同英国思想发展的普遍趋
势的融洽。边沁是系统化的个人主义
者、民主分子，而英国正是个人主义
天然的故乡：“在构成英国宪法史的
长久冲突中，个人主义意味着对王室
肆意的特权的仇恨……这种个人主义
培育了最朴实的英国人本能地、顽强
而努力地捍卫法治……功利主义者信
念的基础更多都必需归功于普通法的
传统……”

诚如戴雪所说，一种理念的成
功，很少取决于人们论证该理念的逻
辑的力量，甚至也不依赖其追随者的
热情，而取决于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
发展。法治亦如此，权利、自由、平
等、民主……它并非仅是对这些抽象
理论的实践，更是对特定时代的公共
情感的呼应，特定时代的公共情感来
源于传统，更体现了现时代对传统的
发展，现代法治应当回应、强化或修
正这些信念。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院）

戴雪戴雪：：英国现代法治的自我生成
□ 陈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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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祁门“黄山药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各债权人：兹定
于2017年12月7日上午9时整，在安徽省祁门县人民法院大法
庭召开安徽省祁门“黄山药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四次债权人
会议，会议议题：表决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等。各债权人应当
携带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等准时参加。管理人地址：安徽省祁
门县经济开发区安徽省祁门“黄山药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区
内。 [安徽]祁门县人民法院

因深圳市中金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落不明，管理人仅接
管到中金汇公司部分印章、账簿等资料，未能接管到主要财务账
册和重要文件导致无法对中金汇公司进行全面清算。经管理人
调查，深圳市中金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现无任何财产可供分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7年10月20日裁定终结深圳市中金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破产人广东省乐昌市大昌毛绒厂有限公司已无财产可供
分配，破产清算组提请终结本案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
裁定终结广东省乐昌市大昌毛绒厂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广东]乐昌市人民法院
台山市台山宾馆债权人：台山市台山宾馆于2009年6月8日进

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按照法律规定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台山
市台山宾馆破产清算组对台山市台山宾馆破产财产进行了拍卖变
现。现经台山市人民法院决定，定于2017年11月29日下午3时在台
山市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召开债权人会议，就“台山市台山宾馆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事项进行表决，请你公司准时参加。参会人员须提
交下列证件：1、债权人系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2、债
权人系机构（单位）的，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复印件，以及法定代
表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3、委托他人出席的，提交授权委托书及
委托代理人身份原件和复印件。 [广东]台山市人民法院

因无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1月8日裁定终
结荆门市木材总公司破产程序。 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临澧县坤财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坤财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9月15日裁定受临澧县坤财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9月22日指定常德公正

清算有限公司为坤财公司管理人。坤财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
年3月9日前，向坤财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临澧县经济开发区
安福工业园湘福大道1号；邮政编码：415200；联系电话：0736-
5899577）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坤财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坤财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3月9日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湖南]临澧县人民法院

2017年7月19日，本院裁定受理沈阳中油天宝（集团）物资
装备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2017年8月3日，本院通过竞争
方式指定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担任沈阳中油天宝（集团）物资
装备有限公司管理人。在审理过程中，2017年10月9日，沈阳中
油天宝（集团）物资装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合并重整申请。本
院根据沈阳中油天宝（集团）物资装备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
10月31日裁定受理沈阳中油天宝集团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沈阳
东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油物资回收再生有限公司、东
北输油管理局石化物资公司、沈阳中油天宝集团国际酒店有限
公司、辽宁东油集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中油天宝物资装备
有限公司、北京宝山创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新大宗饭店有限公
司、北京城宝饭店有限公司、上海中油天宝钢管有限公司、上海
中油天宝巴圣钢管有限公司、上海新发国际码头有限公司、鞍山
中油天宝钢管有限公司、鞍山强力重工有限公司、鞍山中油天宝
铸造有限公司、铁岭中油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铁岭中油天宝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沈阳中油天宝（集团）物资装备有限公司
合并重整一案，并于2017年11月13日指定沈阳中油天宝（集团）
物资装备有限公司管理人担任合并重整管理人。合并重整管理
人称沈阳中油天宝（集团）物资装备有限公司等19家企业管理

人。沈阳中油天宝集团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沈阳东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沈阳中油物资回收再生有限公司、东北输油管理局石
化物资公司、沈阳中油天宝集团国际酒店有限公司、辽宁东油集
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中油天宝物资装备有限公司、北京宝
山创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新大宗饭店有限公司、北京城宝饭店
有限公司、上海中油天宝钢管有限公司、上海中油天宝巴圣钢管
有限公司、上海新发国际码头有限公司、鞍山中油天宝钢管有限
公司、鞍山强力重工有限公司、鞍山中油天宝铸造有限公司、铁
岭中油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铁岭中油天宝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与沈阳中油天宝（集团）物资装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7年12月20日前，向沈阳中油天宝（集团）物资装备有限公司
等19家企业管理人（通讯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大什字街107号沈阳
中油天宝集团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四楼401室；邮政编码：110041；联
系人：宇光，关月；联系电话：13555887871,13842033518）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
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
偿条件行使权利。沈阳中油天宝集团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沈阳东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油物资回收再生有限公司、东北输油管
理局石化物资公司、沈阳中油天宝集团国际酒店有限公司、辽宁东
油集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中油天宝物资装备有限公司、北京
宝山创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新大宗饭店有限公司、北京城宝饭店
有限公司、上海中油天宝钢管有限公司、上海中油天宝巴圣钢管有
限公司、上海新发国际码头有限公司、鞍山中油天宝钢管有限公
司、鞍山强力重工有限公司、鞍山中油天宝铸造有限公司、铁岭中
油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铁岭中油天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沈
阳中油天宝（集团）物资装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沈阳中油天宝（集团）物资装备有限公司等19家企业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年12月29日上午9
时30分在沈阳中油天宝集团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二楼大会议室（地
址：沈阳市大东区大什字街107号）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则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荆门市元通商贸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5月12
日裁定受理内蒙古新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年9月28日指定内蒙古祥鹿律师事务所为内蒙古新舜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内蒙古新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2017年12月31日前，向内蒙古新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包头市昆都仑区市府东路恩和小区1区东7号底店；邮
政编码：014010；联系电话：15904722090、18648636010）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内蒙古新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内蒙古新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月10日9时在17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5破申5号民事裁
定指定，于2017年11月1日裁定受理了段明吉等人申请泸州钰
林新元素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纠纷一案，并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规定，依法指定四川荣盛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
当向其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刺园路
二段 71 号院 2 楼；联系人：刘丽 18380930869;0830-2512696；自

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止。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
债权凭据，逾期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该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其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在破产终结前，有关对公司的民事诉
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仲裁依
法应当中止，在破产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
继续进行。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
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或处置。对该公司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院定于2018年3月16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依照法律参加债权人会议。 [四川]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

2017年10月30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根据广东永裕恒
丰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作出（2017）粤0105清申1号决定书，指
定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担任广州铂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清算人（下称清算人）。广州铂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清算人（广州市
天河北路189号中国市长大厦18、19层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
所，负责人：鲁尚君，联系方式：15915962067、13242887333）申报
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
料，逾期不申报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广州铂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及时向清算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广州铂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清算人

本院依法于2017年8月14日裁定受理对上海赛胜科技有限
公司的清算申请，并指定上海华鸿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成立清算组。
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刊登后的45日内向清算组（地址：上海市黄浦
路99号22楼，电话：华烨021-62668899-503）申报债权；逾期申报
的，可在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于本
公告刊登后的1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股东、法定
代表人、财务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应于本公告刊登后的15日内向
清算组移交企业资产、证照、公章、财务资料等。债权人会议于公告
刊登后的第50日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楼会议室（上
海市康定路1097号）召开。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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